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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

第 16 屆第 8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宣布開會 

時間：114 年 12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00 分 

地點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第二會議室 

貳、 出列席人員：（詳簽到單） 

參、 主席：李主任委員丁來 

肆、 主席致詞(略) 

伍、 上次（第 16 屆第 7次）會議應辦事項之執行情形 

案 由 一：本會 115 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案（114 年 10 月 1 日至 115

年 9 月 30 日），已由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

保，並於本(114)年 9 月底完成簽約，追認備查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追認，請會務單位辦理後續自費團險

加保作業，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所有會員周知，並張貼

於本會網站。 

執行情形：有關自費團險部分，業於 9月 30 日以線上問卷調查全

體會員加保意願人數為 1,660 人已達開辦及優惠標

準，並於 11 月 28 日舉辦新光人壽自費團險說明會，

會員可填妥自費加保申請單當場加保，後續將於本

(114)年底前完成辦理自費團險加保作業。 

決    定：洽悉。 

 

案 由 二：「動支累積餘絀購置員工 115 年春節福利品」?  (提案

人：高啟勝) 

執行情形：本會於已於 114 年 10 月 22 日與創淨科技公司簽約完

成，訂購台水冒險包 5,800 份，交貨期限 115 年 1 月

底前完成，並於簽約後 3日內已交付一半款項予賣方。 

擬    辦：本會將統計 115 年 1 月 1 日薪津清冊之人數為發放對

象（含 115 年 1 月 16 日退休及年底前新進之會員），

為分送春節福利品至各區管理處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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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同意辧理，請會務單位續辦後續事宜。 

 

案 由 三：建請修正總會生育補助金辦法為：「新生兒之父母同為

本會職工者，皆可申領」。(提案單位：屏東區管理處

職工福利委員會) 

決    議：維持現行制度，新生兒之父母同為本會職工者，生育

補助以報領一份為限。 

執行情形：有關行政院為獎勵生育，提高生育補助至 10 萬元是否

由公司或福委會經費支應一節，查該經費係由政府另

編列公務預算支應，扣除原可請領之社會保險生育給

付，給付金額未達 10 萬元者由政府編列之生育補助補

足。 

決    定：洽悉。 

 

肆、工作報告 

（一）本會第 16 屆第 7次職工福利委員會議紀錄業以 114 年

10月27日台水職福字第11400000029號函陳勞動部在

案。 

（二）114 年度第 3季（7-9 月）結婚福利金、生育補助金及

退撫福利金業依 114 年 11 月 3 日台水職福字第

1140000031 號函核撥各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在案： 

1.結婚補助金：申請總人數 8 人，每人 2,000 元，合計

核發 1萬 6,000 元。 

2.生育補助金：申請總人數 10 人，每人 3,600 元，合計

核發 3萬 6,000 元。 

3.退撫福利金：申請總人數 18 人，每人 1萬 8,000 元，

合計核發 32 萬 4,000 元。 

(三)113學年度第2學期職工子女獎助學金申請案，業於114

年 11 月 3 日台水職福字第 11400000030 號函各職工福

利委員會轉發在案，申請合格總人數 553 人，合計 177

萬 3,000 元，各組申請情形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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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專以上組：278 人，每人 4,000 元，計 111 萬 2,000

元。 

2.高中組：89 人，每人 3,000 元，計 26 萬 7,000 元。 

3.國中組：199 人，每人 2,000 元，計 39 萬 8,000 元。 

(四)統計自 114 年 10 月 1日至 114 年 12 月 10 日止，同仁

申請新光人壽保險理賠總計 5人次(實際 4人)，理賠

總金額計 4萬 6,795 元，詳如下表(單位：元)： 

 （五）本會 114 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之資產負債表與收支決

算明細表(詳附件一)。 

決   定：洽悉。 

 

伍、討論提案 

案 由 一：有關本會第 16 屆會務人員異動名單（如附件二），原

業務幹事許惠芬因故無法續任該職務，已徵詢企劃處

同仁陳施鈺同意接任。 

擬    辦：會務人員異動名單如蒙各委員通過認可，依職工福利

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1 條規定，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

查，並向事業單位報備。 

決    辦：照案通過，請會務單位依規定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。 

 

案 由 二：檢陳本會 115 年度（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

31 日）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明細表各 1 份（詳附件

三）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依據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3 條：「職工福利委

員會應於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，擬具下年度實施計畫

及預算，經委員會議決議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備

查……」辦理。 

 壽險 意外實支 傷害(含住院、死亡) 癌症 合計 

金額 0 4 萬 3,795 3,000 0 4 萬 6,795 

人次 0 4 1 0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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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依 115 年度預估結餘情形，並於動支累積餘絀 5%

之範圍內滾動檢討，115 年度分配各單位福利經費

為：春節每人 3,200 元、端午節每人 2,000 元及中秋

節每人 2,000 元，計編列每人 7,200 元。(參照 114

年度標準) 

擬   辦：如蒙審議通過，擬依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3

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會務單位依規定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 

 

柒、散會 











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

第 16 屆第 8次職工福利委員會議 

出席人員簽名冊 

  主辦單位：職工福利委員會 

時 間 114 年 12 月 30 日 09 時 00 分 地 點 總管理處第二會議室 

主 持 人 李主任委員丁來 紀 錄 許惠芬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備 註 

總經理室 總經理 李 丁 來 
 
 

副總經理室 營運士 許 惠 芬 
 
 

檢核室 總檢核 王 明 傑 
 
 

企劃處 副處長 高 啟 勝 
 
 

供水處 副處長 鄭 格 浩 
 
 

財務處 處長 白 榮 裕 
 
 

財務處 組員 賴 語 柔 
 
 

水質處 副處長 李 蘊 理 
 
 

資訊處 工程員 張 天 奕 
 
 



會計處 處長 黃 美 玲 
 
 

人力資源處 處長 王 淑 芳 
 
 

人力資源處 組長 黃 昭 蕙 
 
 

文山營運所 工程員 林 庭 佑 
 
 

二區物料課 課員 劉 婉 如 
 
 

三區物料課 工程師 劉 學 綸 
 
 

四區人事室 營運士 吳 姃 娟 
 
 

四區資訊課 技術士 洪 玉 女 
 
 

台西營運所 技術士 丁 盛 輝 
 
 

六區漏水防治課 工程師 李 霽 原 
 
 

八區水質課 技術士 廖 啟 元 
 
 

九區發包中心 技術士 侯 台 樣 
 
 

十區業務課 技術士 林 明 毅 
 
 



鹿港營運所 技術士 陳 奇 鴻 
 
 

潮州營運所 營運士 武 東 梅 
 
 

南工第一課 技術士 李 姿 瑩 
 
 

南工第四工務所 工程員 林 伯 展 
 
 

 


